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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居留证
　　（一）移民局长可向拟在加纳长期居留的外国人颁发居留证。
　　（二）除在居留证上另有规定外，持居留证者不得从事任何就业、经商或专业活动。
　　（三）首次申办居留证，居留期以4年为限，可延期。
　　（四）已获得有效期4年的居留者，以后还可申请延期长居留期限；如持证者满足了前次所发居留证规定的所有条件，从未滥用许可特权，移民局长对其表现感到满意，可给予不超过4年的延期许可。
　　（五）移民局长可向已取得居留证者（或称户主）配偶或家属颁发居留证，条件是这些人不得从事任何有报酬工作。
　　（六）颁发给配偶或亲属的居留证有效期不超过户主居留证的有效期或户主居留证所剩余的居留期限。
　　申请居留证要求
　　1.公司文件：注册证明；营业执照、开业证明、完税单和公司规章正本及影印件
　　2.公司为申请人出具的申请信
　　3.填写居留证申请表
　　4.4张护照照片
　　5.相关部委的批件
　　6.外侨登记表
　　7.身份证明（护照）、个人简历
　　十二、换发居留证
　　无论是持访问许可还是持居留证，均可向移民局长申请延期。该申请可送至加纳任何一个地方移民办公室。
　　十三、更换或中止工作
　　当一个外国人受雇到加纳工作时，
　　雇主应在雇员开始工作7天内，填写规定的表格，将雇员开始工作日期报送移民配额委员会并抄送移民局长，另需按规定的格式向移民局长递交承担此人遣返费用担保书。
　　雇员也应在开始工作7天内，填写规定表格，通知移民配额委员会，并抄送移民局长。
　　十四、非法工作
　　任何人未经许可不得聘用外籍员工。
　　任何公司违反上述规定雇佣一名外籍人员，将被移民局处1000万塞地罚款；任何个人违反此规定，将被处以500万塞地罚款。
　　被罚款公司未能在7天之内如数付清所罚款属违法行为，必须支付最高罚款。被罚个人未能付清罚款，将支付最高罚金，上述两项最高罚金由法官决定。
　　（另据移民局官员告：外籍雇员结束或拟更换工作，必须返回原居住地，重新办理有关手续，私自在不同公司之间调换工作被移民局发现，将被驱逐出境；离开一个公司自创公司者，须向移民局陈述充分的理由，在得到允许后，方可办理有关居留手续，否则将驱逐出境。）
　　十五、年度报告
　　所有依法获得移民配额的雇主，必须于每年元月14日前，按规定填写有关报表送交移民局长，并提供其一年来在加纳雇佣的所有外籍员工的姓名和地址。
　　十六、永久居留
　　2000年通过的移民法573条，对在加居住时间较长并对加纳经济做出贡献的外国人，申请长期居留和永久居留做出了规定。
　　符合下列条件者方可申请加纳永久居留：
　　1.在递交申请之前连续在加纳居住1年未出境
　　2.在加7年中累计有5年时间居住在加纳
　　3.由两名加纳内务部长承认的社会名流、政府高级官员和律师出具的良民证明
　　4.未被处于1年或1年以上监禁
　　5.已对加纳发展做出了实质性贡献或主管部长认为有能力对加纳的发展做出贡献者。
　　6.得到批准后拟在加纳永久居住
　　7.申请永久居留时已拥有有效的居留许可
　　十七、各种收费标准
　　访问签证：5万塞地 移到新护照上费用 5万塞地
　　紧急入境：100美元 过境签证 20美元
　　1次再入境签证：40美元 多次出入境：100美元
　　永久居留身份:1000万塞地
　　惩罚费标准：
　　访问签证过期费每月10万塞地；
　　居留过期每月20万塞地，超过半年120万塞地，
　　非法工作者，将受到拘捕、罚款1000万塞地和驱逐出境。
　　（全文完）

